
证券代码：300126 证券简称：锐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2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情况。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锐奇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徐秀兰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茸路5号

021-37008859
021-57825832

300126@china-ke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012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电动工具是一种由电动机或电磁铁作为动力，通过传动机构驱动工作头进行作业的手持式或可

移式的机械化工具。电动工具结构轻巧、携带使用方便，比手工工具效率提升数倍，比风动工具能耗
少、性能稳定。常用的电动工具系列：电钻、电动扳手、电动螺丝刀、电锤、电镐、电刨、电剪刀、角向磨
光机、电磨、砂光机、抛光机、电圆锯、型材切割机等。电动工具广泛应用于建筑道路、光伏制造与安
装、风力发电制造与安装、电力安装、房屋装修、木工加工、金属加工、船舶制造、航空航天、汽车、园艺
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并已进入家庭使用。

我国电动工具行业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起始期，从1942年第1台电动工具诞生，到20世纪60年代电动工具制造业初具规模，

但70%以上电动工具是电钻。
第二阶段为成长期，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改革开放为电动工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电动工具制造业不断壮大。
第三阶段为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电动工具行业已形成一批规模较大的企业，技术工

艺获得巨大进步，产品质量和性能不断提升；同时国际著名的电动工具制造商纷纷在国内开办独资或
控股的企业，与国内企业一起参与市场竞争，共赢发展，形成了国内市场国际化、行业竞争全球化的格
局。伴随着中国制造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已成为国际电动工具市场的最主要的出
口国。

国内电动工具行业目前处于完全市场竞争阶段。随着劳动力人口年轻化，80-90年代工人逐渐成
为主力劳动力，对工具的消费力和要求也在逐渐提升。近年来，低端电动工具企业之间同质化竞争较
为严重，产品技术及品牌始终无法有效突破，其与中高端级别企业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该级别
企业开始出现小企业退出的态势；中高端市场方面，随着中国电动工具品牌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营
销能力的逐渐提升，国产品牌逐渐完成进口品牌的替代。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中国品牌积极拥抱
市场，大力发展海外市场业务，并取得不错的市场成绩。电动工具行业全球化进程加快，行业集中度
加强及行业整合的趋势越发明显，为中高端的自主品牌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行业业态上，近年来随着无刷控制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普及，具备高能量密度、小体积、长寿命的锂
电无刷工具和交流无刷工具替代传统的交流有刷工具成为市场发展的重要机会，尤其是中国市场锂
电工具已进入高速发展期，锂电产品市场占有率较欧美市场成长空间巨大，原有的交流工具锂电化以
及新兴品类的锂电工具都为行业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二）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作为主营电动工具业务的A股上市公司，始终专注致力于高等级、高效能专业电动工具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电钻、电动扳手、电锤、电镐、角向磨光机、电磨、抛光机、修边机、电圆锯、斜切

锯、型材切割机、云石机等，产品主要应用于金属、石材、木材等的切割、磨削、锤钻、紧固等工序中，国
内用户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建筑建造等领域中。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内销和外销两部分，其中内销业务基本为公司自有品牌的电
动工具产品，销售模式以经销模式为主导，外销业务包括ODM业务和自有品牌产品的出口业务，销售
模式以直销模式为主导，部分自有品牌产品出口也为经销模式。

公司自有品牌产品销售渠道主要以经销模式为主导，国内市场经销商分布广泛，且经销商经营能
力和资质信用度都较高。经销商更贴近并了解当地消费市场，对于市场变化更为敏锐，能够更好地为
用户服务，及时向公司反映市场信息，有助于公司及时调整优化营销策略。现传统五金工具渠道竞争
愈发激烈，公司通过持续加强销售体系管理来提升市场占有率；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发展，公司同时
在不断优化和完善电商平台的销售模式，传统电商及兴趣电商双轮驱动。

公司作为高等级、高效能专业电动工具制造企业，定位于中高端产品市场，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好
用、耐用的专业级电动工具，提高用户的工作效率。公司是国内领先的专业电动工具生产企业之一，
相信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的不断加强和公司产品技术含量、品质的不断提升，
公司有能力在目标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公司通过对专业细分市场的研究，洞察用户需求，持续
优化产品，积极拥抱交流无刷技术和锂电无刷技术带来的产业升级新机会，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和研发
速度，为今后继续保持行业地位打下坚实基础。

（三）行业格局和趋势
1、电动工具行业格局
中国电动工具行业市场规模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建筑建造、装修装饰市场，与欧美市场相比，家

庭用户普及率相对较低，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年轻用户对
电动工具的普及率将逐步提升，工厂和装修市场电动工具易耗更新快，市场空间广阔。

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大型跨国企业在中国都设立了研发生产基地，组建了稳定的供应链体系，
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动工具市场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国。

从中国电动工具行业竞争整体格局来看，国内高端市场：国产高端品牌市场占比逐渐提高，但市
场总容量占有率低，广泛应用在第一、第二产业；低端市场：厂家众多，价格竞争激烈，质量差，更替快；
中端市场：几家独大，其它品牌以单一品类的产品为主，没有核心研发团队，不能起势。

中国电动工具行业市场不断优胜劣汰，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强者恒强甚至更强的局面进一步凸
显。大型企业产能规模与销售业绩迅速增长，持续扩大研发投入，赶超外资品牌。部分规模以上企业
上升势头良好。一些缺乏技术水平、缺乏自主品牌及固定销售渠道的中小企业将逐步被整合或退
出。这就使得在未来的市场格局中，具有产品设计及研发能力、拥有自主品牌和营销渠道优势的企业
将在我国电动工具市场得到更加有利的发展机会。

2、电动工具行业发展趋势
（1）高效率，智能化
工人的年轻化和收入的增加，加剧了工人对工具产品“高效率”、“体验好”、“颜值高”的需求，推动

电动工具的洗牌，由便宜凑合用向品牌产品转化，随着仿真技术、无刷电机技术、电子控制技术、人工
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传统工具向智能化发展，高颜值智能工具将更受市场用户特别是年轻用户
的青睐。

（2）直流锂电化、交流高压无刷化
随着电池技术的快速发展，锂电池容量和输出功率已经基本满足中低强度应用场景的需求，锂电

电动工具在多场景、多业态的中低强度应用场景中表现出色，未来随着电池技术的进一步提升，将推
动锂电电动工具应用领域向更高强度的应用场景进行渗透，加速电动工具的锂电化进程。 对高功
率、高负载、大扭矩的工况环境，高压无刷交流技术比普通串激电机技术的寿命和抗负载能力大大提
升，给工厂专业用户提高了工作效率，长寿命的高压无刷电动工具给用户时间和成本都带来了效益。
随着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电池、电机及驱动方案持续迭代，为产业带来结构化增长的新机会，电动
工具品类从能用到好用、耐用，创新产品单价逐渐提高。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24年末
1,275,885,045.17
1,058,989,936.79

2024年
437,180,991.31
-19,264,406.98

-40,881,517.23

-35,485,055.44
-0.06

2023年末
1,347,600,610.21
1,094,130,357.16

2023年
501,181,138.25
4,054,002.36

-4,319,132.74

36,664,031.17
0.01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5.32%
-3.21%

本年比上年增减
-12.77%
-575.19%

-846.52%

-196.78%
-700.00%

2022年末
1,324,874,266.38
1,093,680,082.62

2022年
434,704,626.42
3,934,196.89

-6,263,350.92

-66,825,972.11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1.80%

0.01
0.37%

-700.00%
-2.17%

0.01
0.3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16,645,047.70
384,823.30

-3,116,181.87
-47,980,279.78

第二季度

105,423,762.05
-5,420,140.86
-9,926,183.30
34,298,035.38

第三季度

98,265,957.73
-10,600,650.06
-13,916,175.36
-7,232,731.39

第四季度

116,846,223.83
-3,628,439.36
-13,922,976.70
-14,570,079.6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吴明厅

上海瑞浦投资有限公司

吴晓婷

应媛琳

应业火

朱军

吴晓依

王正东

胡玉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中证 500 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3,93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14,587

持股比例

26.65%
14.17%
3.95%
3.92%
3.13%
1.22%
0.92%
0.91%
0.71%

0.65%

吴明厅与应媛琳为夫妻关系，吴晓依、吴晓婷为吴明厅和应媛琳之女，应
业火为应媛琳之父，瑞浦投资为吴明厅控制的公司。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持股数量

81,000,000.00
43,072,128.00
12,000,000.00
11,900,000.00
9,500,000.00
3,700,000.00
2,800,000.00
2,757,300.00
2,166,700.00

1,971,300.0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60,750,000.00
32,304,096.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股份回购
2024年1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公司未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
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300万股（含本数）且不超过500万股（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7.5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截止2024年2月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0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最高成交价为 4.6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6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0,
342,472.0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实际回购股份时间区间为2024年1月
18日至2024年2月6日。

2、被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2024年3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公司收到上海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再次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2331000117，发证日期为2023年11月15日，有效期为三年。

3、建设海外生产基地
2023年10月12日，因业务发展和增加海外生产基地布局需要，公司总经理同意公司以不超过1,

000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的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泰国生产基地：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浙江锐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下属全资子公司 JYU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注册金额 5万美
元，并以此 JYU公司在香港设立两家下属全资子公司Kongya Tech Co., Limited和Yaokong Tech Co.,
Limited，注册金额均为 1 万港元，并以此两家香港公司在泰国设立下属全资子公司 KEN TOOLS
(THAILAND) CO., LTD.，注册金额200万泰铢。 目前上述四家全资境外子公司已完成注册手续，并已
获得国内的境外投资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和审批。

2024年 6月 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为充实泰国锐奇资金实力，增强泰国生产基地的筹备和运营能力，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锐奇
以不超过2,000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对其全资子公司泰国锐奇增资，包括但
不限于购买土地、购建固定资产等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分阶段实施
建设泰国生产基地。浙江锐奇已获得国内的境外投资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和审批，泰国锐奇已完成
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变更后注册金额为3.2亿泰铢。

报告期内，泰国锐奇分阶段实施建设，逐步投产并实现销售收入1,770.20万元。
4、换届选举
2024年4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1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
案》，同意提名吴明厅先生、应小勇先生、朱贤波先生、吴霞钦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三年；同意提名王春良先生、张捷女士、徐德红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

2024年4月18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1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同意提名沈伟华先生、张春官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任期三年。

2024年4月18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万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
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2024年5月21日，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关
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选举吴明厅先生、应小勇先生、朱贤波先
生、吴霞钦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王春良先生、张捷女士、徐德红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2024年5月21日起三年；选举沈伟华先生、张春官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
职工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万超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自
2024年5月21日起三年。

5、利润分配
2024年4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1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以2023年12月31日总股本（303,957,600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5,000,000股）后的股
本298,957,600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
989,57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以后年度分配。

2024年5月21日，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2024年7月11日，本方案实施完毕。
6、员工持股计划
2024年 12月 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规模不超过
500.00万股，约占当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64%，其中首次授予份额117.00万股，预留份额383.00万股；
股份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锐奇股份A股普通股股份，购买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为2.64元/股；
初始设立时首次授予部分的参加对象预计不超过20人，其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4人。

法定代表人：吴明厅
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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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17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7日上午9:15-9:25、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899号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颉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及其持有的股份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

137
235,166,395
50.1687%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
19

194,101,561
41.4082%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
股东
118

41,064,834
8.7605%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列席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43,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73,792

比例
99.9902%
99.9640%

反对
股数
7,981
7,981

比例
0.0034%
0.0125%

弃权
股数
15,062
15,062

比例
0.0064%
0.0235%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43,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73,792

比例
99.9902%
99.9640%

反对
股数
7,981
7,981

比例
0.0034%
0.0125%

弃权
股数
15,062
15,062

比例
0.0064%
0.0235%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三）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43,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73,792

比例
99.9902%
99.9640%

反对
股数
7,981
7,981

比例
0.0034%
0.0125%

弃权
股数
15,062
15,062

比例
0.0064%
0.0235%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四）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36,2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66,692

比例
99.9872%
99.9530%

反对
股数
7,981
7,981

比例
0.0034%
0.0125%

弃权
股数
22,162
22,162

比例
0.0094%
0.0346%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五）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41,8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72,292

比例
99.9896%
99.9617%

反对
股数
9,481
9,481

比例
0.0040%
0.0148%

弃权
股数
15,062
15,062

比例
0.0064%
0.0235%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六）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43,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73,792

比例
99.9902%
99.9640%

反对
股数
7,981
7,981

比例
0.0034%
0.0125%

弃权
股数
15,062
15,062

比例
0.0064%
0.0235%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七）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43,3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73,792

比例
99.9902%
99.9640%

反对
股数
7,981
7,981

比例
0.0034%
0.0125%

弃权
股数
15,062
15,062

比例
0.0064%
0.0235%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八）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47,4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77,892

比例
99.9919%
99.9704%

反对
股数
7,981
7,981

比例
0.0034%
0.0125%

弃权
股数
10,962
10,962

比例
0.0047%
0.0171%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九）关于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43,4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73,892

比例
99.9902%
99.9642%

反对
股数
7,981
7,981

比例
0.0034%
0.0125%

弃权
股数
14,962
14,962

比例
0.0064%
0.0233%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十）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27,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58,192

比例
99.9836%
99.9397%

反对
股数
20,481
20,481

比例
0.0087%
0.0320%

弃权
股数
18,162
18,162

比例
0.0077%
0.0283%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十一）关于修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29,1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59,592

比例
99.9842%
99.9419%

反对
股数
21,681
21,681

比例
0.0092%
0.0338%

弃权
股数
15,562
15,562

比例
0.0066%
0.0243%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十二）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4,771,29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3,701,735

比例
99.8320%
99.3836%

反对
股数

375,338
375,338

比例
0.1596%
0.5856%

弃权
股数
19,762
19,762

比例
0.0084%
0.0308%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议案获
得通过。

（十三）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方何颉、何鹏、陈曦、杨磊、颜铭、李培伟、李汝、颜玲、颜亚丽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

股份数量合计为30,255,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2.8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04,883,6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3,781,058

比例
99.9868%
99.9383%

反对
股数
19,881
19,881

比例
0.0097%
0.0454%

弃权
股数
7,162
7,162

比例
0.0035%
0.0163%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

235,130,0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64,060,492

比例

99.9845%

99.9433%

反对

股数

20,481

20,481

比例

0.0087%

0.0320%

弃权

股数

15,862

15,862

比例

0.0067%

0.0247%
同意股份数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冯兰、陈峻立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监事等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9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
过半暨增持计划进展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达新材”）于2025年1月17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公司控股股东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工控”）计划自2025年1月18日起6个月内，以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且不超
过2,000万元人民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唐山工控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 1,39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增持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3,401,490元（不含交易
费用）。

近日，公司收到唐山工控出具的《关于增持康达新材股票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山工控持有公司

股份87,421,621股，占总股本的28.81%。
2、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唐山工控曾于2024年7月9日披露过增持计划，前述增持计划已于2025

年1月8日实施完成。
3、唐山工控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稳定。
2、本次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且不高于2,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

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5年1月18日起6个月内。
5、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
6、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增持所需资金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7、本次增持非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增持计划。 8、增持

主体承诺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将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不进行内幕交
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三、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唐山工控于2025年1月18日至2025年4月

1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39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6%，增持金额合计
为人民币13,401,490元。

本次增持前后唐山工控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

股数（股） 总股本（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增 持 数 量
（股）

本次增持后

股数（股） 总股本（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唐山工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86,026,021 303,400,000 28.35% 1,395,600 87,421,621 303,400,000 28.81%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增持主体在实施股份增持计划过
程中，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股票买卖窗口期
及锁定期的相关规定。

2、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唐山工控股份增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唐山工控出具的《关于增持康达新材股票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988 证券简称：豪美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3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广东豪美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美精密”）和豪美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豪美铝制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向恒生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银行”）出具了《公司保证函》，为子公司豪美精密和豪美铝制品分
别在恒生银行申请的不超过美元330万元的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向恒生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恒生银行佛山分行”）出具了《公司保证函》，为子公司豪美精密在恒生银行
佛山分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或等值美元/欧元/港币的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3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于公司2024年3月19
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二、本次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一）公司向恒生银行出具的《公司保证函》
1、债权人名称：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债务人名称：广东豪美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3、保证人名称：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主合同项下不超过美元330万元整的主债权余额。
5、保证担保范围：主协议项下或与主协议有关由债务人产生/负有的所有款项和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债务人尚未履行完毕的交易而欠付和/或应付给债权人的任何债务，及在前述债务之上已经或
将产生的任何利息、罚息、违约金和损害赔偿金；为实现主协议和本合同项下的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的
总和；生效法律文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及被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或以其他方式应向银行
支付的、与主协议有关的不论何种性质的费用、开支、支出和/或款项。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担保期间：本保证函的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起3年。如果任意被担保债务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的，则保证期间自最后到期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起
三年。

（二）公司向恒生银行出具的《公司保证函》
1、债权人名称：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债务人名称：豪美铝制品有限公司
3、保证人名称：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主合同项下不超过美元330万元整的主债权余额。
5、保证担保范围：主协议项下或与主协议有关由债务人产生/负有的所有款项和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债务人尚未履行完毕的交易而欠付和/或应付给债权人的任何债务，及在前述债务之上已经或
将产生的任何利息、罚息、违约金和损害赔偿金；为实现主协议和本合同项下的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的

总和；生效法律文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及被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或以其他方式应向银行
支付的、与主协议有关的不论何种性质的费用、开支、支出和/或款项。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担保期间：本保证函的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起3年。如果任意被担保债务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的，则保证期间自最后到期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起
三年。

（三）公司向恒生银行佛山分行出具的《公司保证函》
1、债权人名称：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2、债务人名称：广东豪美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3、保证人名称：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或等值美元/欧元/港币的主债权余额。
5、保证担保范围：主协议项下或与主协议有关由债务人产生/负有的所有款项和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债务人尚未履行完毕的交易而欠付和/或应付给债权人的任何债务，及在前述债务之上已经或
将产生的任何利息、罚息、违约金和损害赔偿金；为实现主协议和本合同项下的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的
总和；生效法律文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及被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或以其他方式应向银行
支付的、与主协议有关的不论何种性质的费用、开支、支出和/或款项。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担保期间：本保证函的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起3年。如果任意被担保债务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的，则保证期间自最后到期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起
三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豪美精密和豪美铝制品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中豪美铝制品为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于公司2025年3月29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授
信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所需资金，豪美精密和豪美铝制品均不存在影

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其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担
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不含本次担保，公司实际履行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29,309.00万元，且全部

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9.02%。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
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形，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出具的保证函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5-013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富临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集团”）函告，富临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四 川 富 临
实 业 集 团
有限公司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是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9,81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64%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0.8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 年 4 月16日

质押到期日

2026 年 4 月16日

质权人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质押用途

生产经营
资金需要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安治富

持股数量
（股）

133,099,072

持 股 比
例

10.90%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0.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0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四 川 富
临 实 业
集 团 有
限公司
聂正
聂丹
合计

371,244,012

1,169,745
10,327,500
515,840,329

30.40%

0.10%
0.85%
42.24%

98,656,685

0
0

98,656,685

108,466,685

0
0

108,466,685

29.22%

0.00%
0.00%
21.03%

8.88%

0.00%
0.00%
8.88%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0

0
7,745,625
7,745,625

0.00%

0.00%
75.00%
1.90%

注：1、富临集团持有公司371,244,012股股份，其中44,000,000股股份存放于招商证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2、一致行动人聂丹系公司董事，所持限售股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其未质押股份不涉及股份
被冻结情况。

3、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对

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若后续出现上述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
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以确保其持股的稳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1328 证券简称：登康口腔 公告编号：2025-007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控股股东

上层股权结构变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上层股权结构变动基本情况
为深化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增强国企战略协同、业务协同，促进国企高质量发展，重庆

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登康口腔”“公司”）控股股东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轻纺集团”）上层股权结构发生系列变动：

2025年1月2日，轻纺集团与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市国资委”）、重庆
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控股”）和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机电集团”）
签署《托管协议》，约定重庆市国资委、渝富控股将轻纺集团委托给机电集团管理。渝富控股因托管
轻纺集团不能支配登康口腔的表决权；机电集团因受托管理轻纺集团，能够通过轻纺集团间接支配
本公司59.83%的表决权。

2025年2月26日，渝富控股通过增资及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合计取得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机
电集团80%的股权。渝富控股由此能够通过机电集团间接支配登康口腔59.83%的表决权。

2025年2月28日，重庆市国资委和渝富控股分别将所持轻纺集团20%、80%股权无偿划转给机
电集团。划转后，机电集团直接持有轻纺集团100%股权，同时，相关方签署的《托管协议》解除。

以上事项为公司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变动，不会导致登康口腔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登康口腔的控股股东仍为轻纺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重庆市国资委。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5日、2025年1月4日、2025年2月27日及2025年3月1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上层股权结构变动的进展情况
2025年4月17日，公司收到渝富控股转发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

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5﹞227号），具体内容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重庆机电控
股（集团）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
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事项进展，严格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5-041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预中标的项目尚处于公示阶段，能否最终中标并签订合同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预中标情况
近日，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经查询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s://ggzy.yn.gov.cn/）获悉，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被确定为“富宁县格当村耕地周边历史遗留涉锑等重金属污染源治
理项目（EPC）”的第一中标候选人。

二、预中标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富宁县格当村耕地周边历史遗留涉锑等重金属污染源治理项目（EPC）。
2.招标范围及内容：完成富宁县格当村耕地周边历史遗留涉锑等重金属污染源治理项目的勘察

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和施工。该项目工程主要分两个区域实施，包括格当村历史遗留废渣

区和里达镇渭芒村填埋场。其中格当村历史遗留废渣区包含渣区清表工程、废渣清运工程、格当水
库底泥清挖及脱水工程、矿渣区生态修复；里达镇渭芒村填埋场区包含填埋场清表工程、填埋场边坡
防渗、封场及生态恢复工程。该项目合同估算价为2,800万元，公司主要承担该项目工程施工部分。

3.计划工期：14个月，开工时间以监理工程师发出的开工令为准。
4.预中标金额（报价）：设计费投标报价:下浮15.00%；建安工程费投标报价:下浮1.50%。
5.项目招标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6.招标代理机构：云南晟兴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7.预中标公示时间：自2025年4月15日17点起至2025年4月19日0点止。
三、预中标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公司预中标的项目若能最终中标和签署合同，并顺利开展实施，将会对公司2025年及未来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具体影响金额视项目实施情况确定，以最终财务核算为准。
四、风险提示
本次预中标的项目目前仍处于中标公示阶段，能否最终中标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5-019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圳厨公司100%股权完成过户
暨控股股东履行承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农产品”）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圳厨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做大做强食材配送业务，公司同
意按深圳圳厨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圳厨公司”或“圳厨供应链”）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2,
752.80万元（评估基准日为2024年9月30日）为定价依据，收购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农业与食品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农投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圳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圳品集
团”）持有的圳厨公司 100%股权。（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二、事项的进展情况
日前，公司与圳品集团及圳厨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按协议约定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2,

752.80万元（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并已完成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就截至2025年2月28日
圳厨公司因正常业务往来和资金归集原因与深农投集团及其控制企业所发生的往来款项，已在本次
股权过户前完成清理。本次交易已全部完成，圳厨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同时，深农投集团于2024年4月16日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中关于“圳厨供应链
将在1年内停止经营食品配送业务，或将圳厨供应链的相关食品配送业务，以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
在1年内全部注入农产品，注入前委托农产品经营”的承诺，已通过本次股权收购履行完毕（具体承
诺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的公告）。圳厨公司与深农投集团及其控制企业如因经营需要发生业务往来，公司将根据
证券监管要求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